
!!!!!

!!!!!

!!!!!

!"!!

!

"

"

#$

# $%&

中国新闻B1
'()*

!

+ , )-

!

. /

0123456789:;0;<9=>?@A

首次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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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H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#%日上午在北京人
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! 会议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"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

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草案"关于批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三修改议定书的议案"关于检查老
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等!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会议!

刑诉法“大修”五大看点

时隔 &$年#刑事诉讼法$$$这部与公民
权利息息相关" 与打击犯罪密切相连的大法
迎来了第二次大修! #%日上午#刑事诉讼法
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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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佘祥林案"赵作海案等冤错案让人们对
刑讯逼供深恶痛绝! 但刑事司法面临很大的
破案社会压力# 刑诉法修订的一个重要方面
就是防止和遏制刑讯!&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
长汪建成说!

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在原有 %严禁刑讯逼
供&规定的基础上#增加%不得强迫任何人证
实自己有罪&的规定! 同时还规定'采用刑讯
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" 被告人
供述和采用暴力" 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
人证言"被害人陈述#应当予以排除!

%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#具有正面宣
示作用!&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
王尚新认为!
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认为# 这次修法
把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加进来#是
相当大的进步!这将从制度上防止和遏制刑讯逼
供及其他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#为维护司法公正
和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提供保障!

汪建成认为# 过去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
执行得不好#就是因为刑讯逼供落脚在%供&

上#非法取得的口供可以作为合法证据! %因
此# 此次修法重点放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
上#而且还规定了严密的"严格的证据收集程
序! 这会对遏制刑讯逼供起到重要作用! 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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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为破解%证人出庭难&#

增加了专门的条款#设计了证人强制出庭的制
度! 修正案草案规定#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

刑有重大影响#并且公诉人"当事人或者辩护
人"诉讼代理人有异议的#或者人民法院认为
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#证人应当出庭作证!

在分析证人出庭难的原因时# 中国人民
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#%中国人在生活中
往往很顾及人情#不愿意得罪人!老百姓也没
有认识到出庭作证是一种公民义务! &

此次修改的刑诉法就规定了证人强制出
庭!草案规定#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#证人应当
出庭作证!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
知出庭作证的#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#但
是被告人的配偶"父母"子女除外!证人没有正
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#情节严
重的#经院长批准#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!

专家指出# 因为立法者设计了证人强制
出庭制度#但是考虑到强制配偶"父母"子女
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# 不利于家庭关
系的维系! 罪犯服刑后还是要回归家庭#因此
规定了配偶" 父母" 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例
外! 如果他们愿意出庭对被告进行指证也可
以#这里强调的是不被强制出庭! 这是以人为
本的制度设计# 与我们通常认为父亲将犯罪
的儿子扭送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的%大义灭亲&

行为关系不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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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避免死刑冤错案的最后一道关口#

死刑复核的作用可见一斑! 为了进一步落实
%少杀"慎杀&的原则#进一步保证死刑复核案
件的质量#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作了进一步地
明确规定'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#应当
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! 对于不核

准死刑的# 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
或者通过提审予以改判!

北京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对这些修
改表示赞同! 他认为#从立法规定上看#死刑复
核程序过去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诉讼程
序#带有一定行政化色彩#缺乏公开性"透明性#

为保证这类案件的质量#避免错杀#落实%少杀"

慎杀&的原则#完全有必要增加这样的规定!

草案同时增加规定#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
刑案件#应当讯问被告人#听取辩护人的意见(最
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!

有关专家指出# 这次修改法律从更高的
立法层面对确认%讯问被告人#听取辩护人意
见&#说明立法者充分吸收了司法实践经验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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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活动刑事诉讼的重
要环节# 也是准确" 及时打击犯罪的重要手
段!根据刑侦实践需要#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增
加了技术侦查的规定'

$$$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"恐怖活动犯罪"

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" 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
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贪污"贿
赂犯罪案件# 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
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#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#

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#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!

$$$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
秘密侦查#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!

$$$采取技术侦查措施"秘密侦查措施"

控制下交付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!

汪建成说#在新形势下#一些新型犯罪的
不断增加#一些犯罪出现了智能化"国际化"

组织化的新态势! 如果采取过去常规的侦查
手段很难破案#必须借助一些高科技手段#运
用一些高技术装备" 采用一些特殊手法来侦
破犯罪# 这就是需要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写
入刑事诉讼法予以合法化!另一方面#也要强化
对侦查措施的规范"制约和监督#防止滥用!

YZ[\QS]^_`a

b:cdefVg

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#犯罪嫌疑人"被告人
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#而只有
到了审查起诉"审判阶段#才可以委托辩护人!

%保障犯罪嫌疑人"被告人的辩护权#是刑
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!考虑到犯罪嫌疑人"被告
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享有辩护权# 修正案草
案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
师作为辩护人为其提供法律帮助! &郎胜介绍!

对于这一改动#刘昊律师表示#这意味着在
侦查阶段# 律师的身份由 %提供法律帮助的律
师&转为%辩护人&! %律师在这一阶段除进行从
前规定的会见"提供法律咨询"代为申诉控告等
工作以外# 还可以行使调查取证和提出辩护意
见的权利#阅卷权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#侦查阶
段犯罪嫌疑人权益的维护力度将因此得到加
强#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刑讯逼供! &

法律援助作为保障犯罪嫌疑人" 被告人
辩护权的重要措施# 在此次修法中得到进一
步扩大! 修正案草案规定'犯罪嫌疑人"被告
人是盲"聋"哑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#人民
法院" 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
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! 而现行刑
诉法只是要求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!

此外#修正案草案对法律援助的范围也扩
大到 %对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而没有委托辩护
人的#也应当提供法律援助! &刘昊说#%扩大法
律援助的范围与途径是立法机关进一步保障犯
罪嫌疑人"被告人人权的具体体现! 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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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对
于贪污贿赂犯罪"

恐怖活动犯罪等重
大犯罪案件# 犯罪
嫌疑人" 被告人潜
逃# 在通缉一年后
不能到案# 或者犯
罪嫌疑人" 被告人
死亡# 依照刑法规
定应当追缴其违法
所得及其他涉案财
产的# 人民检察院
可以向人民法院提
出没收违法所得的
申请! &

这是在 #% 日
首次提请全国人大
常委会审议的刑事
诉讼法修正案草案
的特别程序中#专
门新增的 %犯罪嫌
疑人"被告人逃匿"

死亡案件违法所得
的没收程序&!

中国人民大学
法学院教授陈卫东
解释说# 在司法实
践中# 常常出现腐
败案件" 恐怖犯罪

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后#其
犯罪所得巨额财产长期无法追缴的情
况!由于这些财产是犯罪行为所得#因
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须通过刑事诉
讼程序!由于我国不允许缺席审判#因
此# 当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死亡而无
法到案时#诉讼程序就无法启动#使得
犯罪分子的财产长期无法得到追缴!

修正案草案规定# 没收违法所得
的申请应当列明财产的种类"数量"所
在地及查封"扣押"冻结的情况#并附
有相关证据材料!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
时候#可以查封"扣押"冻结申请没收
的财产!

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
说'%现在贪污贿赂分子的活动能量很
大#转移财产的能力也很强!如果这些
财产流到境外# 在请求司法协助过程
中# 外方会索要需要追缴财产的法律
文书! 所以有必要通过修改刑事诉讼
法作出程序性的规定! 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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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 &'"未成年人犯
罪往往 %一失足成千
古恨&! 根据%宽严相
济&的刑事政策和%教
育为主#惩罚为辅&的
原则# 我国拟建立未
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
制度# 以使未成年罪
犯更好地回归社会!

在 #% 日举行的
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
会第二十二次会议
上# 首次提请审议的
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
案#新增%特别程序&

一编#并在%未成年人
犯罪案件诉讼程序&

中规定#%犯罪的时候
不满十八岁# 被判处
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
罚的# 司法机关和有
关部门应当对相关犯
罪记录予以封存! &

北京大学法学院
副院长汪建成表示#

这个规定体现了社会
进步! 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挽救"

感化"教育的方针#在修改刑事诉讼法
时#通过这个条款#可以确立对未成年
人进行特别保护!
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
说'%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都在发育过
程中# 他们的犯罪带有很大的或然性!

对他们的犯罪记录封存后#使得他们在
人生的成长中#不会因为这样的记录耽
误上学"招工#影响前程! &同时#修正案
草案也为司法机关今后办案留下了余
地! 草案规定#%犯罪记录被封存的#不
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#但司法机关
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法律法
规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!依法进行查询
的单位#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
况予以保密! &

此外# 草案还设置了附条件不起诉
制度#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侵犯人身权
利民主权利"侵犯财产"妨害社会管理秩
序犯罪# 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
罚#符合起诉条件#但有悔罪表现的#人民
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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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H 外交部
发言人马朝旭 #%日就我渔政船赴钓鱼
岛海域巡航答记者问时表示#中国渔政
船赴有关海域是正常巡航护渔#中方已
向日方表明有关立场!

有记者问'据报道#"月 #%日#中方
两艘渔政船进入钓鱼岛附近 &#海里海

域#日方已向中方提出交涉! 请问中方
对此有何评论)

马朝旭说#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
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#中国对此
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!中国渔政船赴有
关海域系巡航护渔#维护正常渔业生产
秩序! 中方已向日方表明有关立场!


